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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人〔2003〕58号 

                                                     

关于试行中小学教师远程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 

 

各县（区、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泉州师范学院、永春师

范学校、泉州幼儿师范学校，市直各中小学、幼儿园： 

根据教育部教师司[2000]16 号文件、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规定》、教育部《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

的意见》及《泉州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方案》精神，为提

高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水平，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积极探索信息技术条件下创新型的培训模式，我局与全国中小学

教师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决定合作开展区域性教师教育网络课程

的应用性科学研究与实验，即用两年的时间，运用远程教育手段，

选用全国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研究中心推荐的课程资源——“国

家级教师教育网络课程（试行）”，在我市试行中小学教师远程继

续教育培训。现就本次实验及其培训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培训课程 
选用“国家级教师教育网络课程（试行）”，共 7类 35 门（见

附件一）。 
培训以“课程超市”的形式，每年由学员自主选择一门课程

作为自主学习、进修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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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对象和管理 
全市普通中学、职业中学、教师进修学校以及市直各小学、

幼儿园（含民办学校，下同）教师。其培训由泉州师范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负责管理。从今年起，不再举办市级继续教育的集中培

训，所有需要接受培训的对象均应按本《通知》的要求参加培训。 
各县（区、市）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仍由所属县（区、市）

教师进修学校负责管理，业务上接受泉州师院继续教育学院的指

导。有条件的县（区、市）可申请参与本次实验。今年申请参与

本次实验须于 5 月 10日前向我局人事科提出,并经我局审批。 
三、报名办法 
各普通中学、职业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和市直各小学、幼儿

园及参与实验的县（区、市）所属小学、幼儿园教师以校为单位

采用电子表格形式报名，并根据泉教人[2002]37 号文《关于统一
使用浙大网络城域网软件平台人事管理系统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见附件二）进行教师编号、填写报名表（见附件三）。2002 年
暑假已组织报名参加全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基础”考试的学

校“教师编号”仍按原编号，不再重新编排；本次报名的，在原

编号后接上教师编号即可。各校应于 5 月 5 日前将报名表及学
员个人一寸免冠相片 2张（相片背后应注明学校、姓名）报送泉
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师训中心（电话：2784206  电子信箱：
jxjy@qztc.edu.cn）。 
各有关县（区、市）小学、幼儿园教师报名按以上要求报送

所属县（区、市）教师进修学校。 
四、学习方式 
培训机构通过学员个人的电子信箱给每位学员提供一个登

录课程密码。学员根据所选科目在网上自主学习，即在“泉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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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网”（http ：//teacheredu.qz.fj.cn）的“网络
课程”上登录学习。本课程培训采用 Luvit 平台，辅导教师、学
员通过网上课程“讨论区”、电子邮件等进行辅导和交流。 
五、考核形式 
考核以作业、学习报告和论文为主要形式。中、高级教师的

考核包括作业、论文及网上交流，初级教师的考核包括作业、学

习报告。作业指课后作业题，其成绩中、高级教师不低于 80分，
初级教师不低于 60分；学习报告题目自拟，字数不少于 1000字；
网上交流，即通过电子邮件、网上课程“讨论区”向老师请教、

与学员交流；论文的参考题目由培训机构提供，论文题目也可由

学员自拟。作业、学习报告和论文于 7 月 18 日前以电子邮件发
送给相应的辅导教师，逾期不予接收。论文的参考题目、辅导教

师的电子信箱将公布在“泉州市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网”上。 
质量合格的论文由泉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县（区、市）

教师进修学校收入《教师继续教育论文汇编》，质量较高的论文

可推荐在《泉州教育》（电子版）上发表。 
综合考核优秀的，应给予表彰；各培训机构可按 3-5%评选

优秀学员。  
六、培训者培训 
辅导教师由泉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永春师范学校、泉

州幼儿师范学校及有关的县（区、市）教师进修学校负责推荐，

每门课程 2-3 名，必须是特级教师、“小中高”、具有中学高级教
师职称的教研员、高级讲师或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员。泉州师范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建立辅导教师库、制定培训者培训计划，

于 6月 1日前组织并完成培训者的培训；全国中小学教师远程教
育研究中心负责选派部分专家教授对培训者进行培训，并开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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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业务指导。 
七、证书发放 
普通中学、职业中学、教师进修学校以及市直各小学、幼儿

园教师由泉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颁发经我局验印的继续教

育证书。 
参加实验的县（区、市）小学、幼儿园教师由所属县（区、

市）教师进修学校颁发经所属县（区、市）教育局验印的继续教

育证书。 
八、培训课时 
每门课程经考核合格者，初级职称教师以 42 课时，中、高

级职称教师以 72 课时作为其年度继续教育学时。 
九、培训费用 
根据福建省物价局、财政厅闽价[2001] 费字 456 号文件精

神，每人每课时收培训费 2 元，即初级职称教师收 84 元，中、
高级职称教师收 144 元。如需新办继续教育证书，应另交证书
费每本 5元。培训费以校为单位统一上缴泉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收款单位：泉州师范学院，开户银行：泉州市商业银行海

滨支行，账号：70102-201110135-080 。 
我市是“全国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试点地区”，参与本次实

验，旨在以开展教师教育的应用性科学研究与实验为契机，为全

市中小学教师提供国家级的优质课程资源，辅以创新型的培训，

着力化解多年来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的工学矛盾突出、办学条件差

距较大等问题，从内容、方法、途径等方面探索一条具有地方特

色和时代特点的教师教育的新路子。为此，各县（区、市）教育

局应予高度重视，各有关学校要认真组织教师报名，各培训机构

要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实验中要注意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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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与我局人事科、全国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办公室沟

通和联系。 
 

附件一：国家级教师教育网络课程（试行） 
附件二：教师编号方法 
附件三：2003年泉州市中小学教师远程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 
 
 
 
 
 
 
 
 
 
 
 
 
                                                                  

二 OO 三年四月十日 
 
 
 
主题词：教师  远程教育  实验  通知   

抄送：全国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研究中心、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３年４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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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家级教师教育网络课程(试用) 

     

    网络课程包括 7类 35 门课程： 

    一、政治思想和职业教育类：1、邓小平教育思想，2、中国

国情知识，3、教师职业道德； 

    二、现代教育理论类：1、教育政策法规，2、课程理论和课

程改革，3、中国教育史，4、国外教育发展，5、教育科学研究

方法； 

    三、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类：  1、幼儿心理健康和心理咨

询，2、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3、教师心理健康与心理

咨询； 

    四、教育技术类：  1、电化教育技术，  2、计算机和网络

基础知识，3、计算机辅助教学，4、计算机辅助教育管理，5、

计算机辅助教育研究； 

    五、小学教育教学技能训练类：1、小学语文教学，2、小学

数学教学，3、小学外语教学，4、小学音乐教学，5、小学体育

教学，6、小学美术教学，7、小学班主任工作； 

    六、初中教育教学技能训练类：1、初中语文教学 2、初中数

学教学 3、初中物理教学 4、初中化学教学 5、初中外语教学 6、

初中历史教学 7、初中地理教学 8、初中生物教学 9、初中美育教

学(初中艺术教育)10、初中班主任工作； 

七、人文和自然科学前沿简介：1、社会科学前沿简介 2、

自然科学前沿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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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师编号方法 

 

教师编号共 12 位，其中前 4 位“3505”是泉州市的代码；

第 5、6 位是县（区、市）的代码（鲤城“01”，丰泽“02”，洛

江“03”，泉港“11”，惠安“21”，晋江“82”，石狮“81”，南

安“83”，安溪“24”，永春“51”，德化“26”，市直“00”）；第

7、8、9位是学校的代码；第 10、11、12 位是教师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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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03 年泉州市中小学教师远程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 

                     县（市、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校 

教师编号 姓名 
性

别
学历 

从教

专业
职称 

培训

课程 
作业 

学习

报告 

网上

交流
论文 电子邮箱 

                       

                       

                       

                       

                       

                       

                       

                       

                       

                       

备注:请用 Excel 格式制表（表格可自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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